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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十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3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9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黃委員榮村兼召集人                           

委員(按各類代表姓氏筆劃排序)：  

教育部遴派代表: 古委員源光、朱委員俊彰、楊委員玉惠 

學校代表：林委員惟鐘、姚委員立德、洪委員碧珍、許委員華倚、許委員喬

、黃委員育賢、蘇委員昭瑾 

校友代表：張委員山立、張委員水美、張委員啟城、嚴委員隆財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黃委員榮村、簡委員文秀、蘇委員炎坤 

列席人員：秘書室吳主任秘書建文、人事室何主任淑瑜 

記錄：賴冠宇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請參閱本遴委會第 2 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 

案由 決議情形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訂定「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有關辦理本

校第十五任校長候選人

學術倫理查證案。 

照案通過，免再向其他機關(構)查證。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二：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遴委會委員與校長

候選人間有無應解除職

務或迴避情事審查案。 

本案依規定單獨列案逐案審查，經該案委

員先行就與校長候選人之關係陳述意見

後離席，再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迴避委員不計入應迴避案之出席及決議

人數： 

一、黃育賢委員與候選人任貽均教授、楊

士萱教授（黃育賢委員迴避）： 

(一)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二)毋須迴避參與決議上開候選人之相

關議案。 

二、蘇昭瑾委員與候選人楊士萱教授（蘇

昭瑾委員迴避）： 

(一)毋須解除委員職務。 

(二)毋須迴避參與決議候選人楊士萱教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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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相關議案。 

提案三：有關「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第十五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以下簡稱本校校長遴選

作業細則)第 7 條修正草

案。 

一、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七條第四款

校內意向表達之行使規定，增列「或

不同意票」門檻為「超過出席投票人

數三分之二」時即應中止開票，且不

公布票數結果等文字。 

二、餘照案通過。 

一、於 114 年 8 月 28

日北科大人字第 1

140801054 號函報

教育部核備。 

二、經教育部 114 年 9

月 4 日臺教人(二)

字第 1140091598

號書函復備查。 

三、修正後本校校長遴

選作業細則業於本

校「校長遴選專區

」公告周知。 

提案四：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任貽均

教授資格複審案。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任貽均

校長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

候選人名單於 114 年 8

 月 20 日公告本校「校

長遴選專區」周知；同

日並以遴委會書函通

知各校長候選人。 

提案五：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余政杰

教授資格複審案。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余政杰

校長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六：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宋裕祺

教授資格複審案。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宋裕祺

校長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七：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陳信文

教授資格複審案。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陳信文

校長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八：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黃有評

教授資格複審案。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黃有評

校長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九：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楊士萱

教授資格複審案。 

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楊士萱

校長候選人資格複審案。 

提案十：有關本校第十

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

念說明會之辦理方式及

相關事宜一案。 

一、除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發

表順序及校長候選人列席本會說明

治校理念及詢答之順序外，校務會

議對校長候選人行使意向表達之選

票號次亦由本會抽籤決定如下：  

(一) 1 號：宋裕祺教授。 

(二) 2 號：陳信文教授。 

(三) 3 號：余政杰教授。 

(四) 4 號：黃有評教授。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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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5 號：任貽均教授。 

(六) 6 號：楊士萱教授。 

二、推選學校教師代表姚立德委員擔任

上午場次(第 1、2 場次)、黃育賢委

員(第 3、4 場次)及蘇昭瑾委員(第 5

、6 場次)擔任下午場次之治校理念

說明會主持人。 

三、依委員所提意見，修正「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第十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

念說明會實施計畫」草案七、進行流

程(三)，其餘部分，照案通過：  

(一)原規劃每場次 60 分鐘調整為 50 分

鐘，候選人詢答時間由不超過 30 分

鐘調整為 20 分鐘。除第 2 場次結束

後休息 60 分鐘外，每場次結束後休

息 10 分鐘。 

(二)配合前開決議修正校長候選人進行

治校理念說明與詢答場次及程序。 

提案十一：有關本校校

務會議對校長候選人行

使意向表達相關事宜一

案。 

一、依本校 114 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名冊

，代表總人數共 89 人（含校務會議代

表具校長候選人身分 2 人）；扣除校

務會議代表具有校長候選人身分之 2

人迴避後，校務會議代表具行使意向

表達權之人數為 87 人。 

二、配合提案三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

7 條第 4 款規定修正條文，本議案說

明二、(四)之 3、(4)原為「各校長候選

人…或不同意票達出席投票人數三

分之二時應即中止開票」，修正為「各

校長候選人…或不同意票超過出席

投票人數三分之二時應即中止開票」

。 

三、推選姚立德委員、張山立委員及簡文

秀委員 3 人組成選務小組，有關本校

校務會議對校長候選人意向表達之

行使，請選務小組協助校務會議相關

選務事宜。 

依會議決議辦理，各候

選人選票分別以不同

顏色印製，並加蓋校務

會議章戳： 

①號宋裕祺教授，選票

為淺藍色。 

②號陳信文教授，選票

為淺紫色。 

③號余政杰教授，選票

為淺黃色。 

④號黃有評教授，選票

為淺綠色。 

⑤號任貽均教授，選票

為粉紅色。 

⑥號楊士萱教授，選票

為金黃色。 

提案十二：研擬校內意

向表達後，邀請已參加

治校理念說明會之校長

一、本會第 3 次會議除邀請校長候選人至

本會進行治校理念說明與詢答，本會

再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果，經

依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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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至遴委會進行治

校理念說明與詢答之方

式一案。 

充分討論後進行投票選出新任校長

人選，爰修正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進

行說明與詢答時間表增列「序號 7」

於 17 時開始進行投票選出新任校長

人選。 

序號 時間 內容 候選人 

. 

. 

. 

(休息 10 分鐘) 

7 17：00- 
進行投開

票作業 

選出新任

校長人選 

二、為期本會委員均能出席，請承辦單位

會後調查委員得與會時間，且不晚於

11 月為原則，並儘速通知遴委會委員

，以利排定行程。 

提案十三：有關「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第 15 任校

長遴選預定作業時程表

」修正草案。 

照案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理，業公

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

區」。 

提案十四：有關遴委會

第 2 次會議建議得公開

事項一案。 

通過本校第十五任校長候選人資格審查

之候選人，其基本資料表之「四、治校理

念與承諾」同意以公告治校理念摘要(500

字) 版方式公開，餘照案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理，業公

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

區」。 

決定：洽悉。 

參、報告事項： 

一、本會 114 年 8 月 13 日第 2 次會議議決，修正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

七條第四款條文，前以本校 114 年 8 月 28 日北科大人字第 1140801054

號函，報經教育部 114 年 9 月 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91598 號書函

復備查在案。(詳如本校第十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參考法規，附件第 49-

54 頁 ) 

二、教育部 114 年 9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3056 號書函以，該部前遴

派葉委員丙成擔任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因業務需要，自即日起改

遴派朱常務次長俊彰擔任(附件 2)；前開委員異動，業於本校「校長遴

選專區」公告周知。 

三、本校第十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於 11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在

本校綜合科館世雄感恩演藝廳辦理完竣，候選人之簡報檔及錄影檔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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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9 月 17 日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治校理念說明會網頁，並將

連結網址以電子郵件傳送本校各教職員工及遴委會委員閱覽。 

四、校內意向表達之行使於本校 114 年 10 月 7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

校務會議辦理竣事，並由本會推選姚立德委員、張山立委員及簡文秀委

員 3 人組成之選務小組於當日會同開計票，本次校務會議代表意向表達

之行使出席投票人數共計 78 人（投票率 89.66%），依本校校長遴選作

業細則第七條第四款規定同意票達出席投票人數三分之一為 26 人或不

同意票超過出席投票人數三分之二為 53 人時應即中止開票，開票結果

1 號候選人宋裕祺教授、2 號候選人陳信文教授、3 號候選人余政杰教

授、4 號候選人黃有評教授、5 號候選人任貽均教授、6 號候選人楊士萱

教授等 6 位候選人，均通過同意票門檻。 

肆、邀請已參加治校理念說明會之校長候選人於本會簡報程序 

一、本會 114 年 8 月 13 日第 2 次會議決議，候選人簡報順序、時間暨委員

徵詢及意見交換方式如下： 

(一)簡報順序：依 114 年 8 月 13 日會議抽籤決定之治校理念說明會順

序辦理。 

(二)每位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時間應不超過 30 分鐘為限，「委員徵

詢及意見交換」時間以不超過 20 分鐘為限，鈴響提醒方式均為屆

滿前 3 分鐘鈴響 1 聲，屆滿前 1 分鐘鈴響 2 聲，時間結束鈴響 3 聲。 

(三)「委員徵詢及意見交換」採統問統答為原則，累積三位人員提問後，

再由候選人統一回答，由主席視情形，妥善安排委員提問輪次。如

時間尚未結束已無提問，經主席再次確認確實無提問，即提前結束。 

二、校長候選人簡報與詢答進行方式與時程如下： 

序號 時間 內容 候選人 

1 
10：00~10：30 治校理念說明 1 號候選人 

宋裕祺教授 10：30~10：50 詢答時間 

休息(10分鐘) 

2 
11：00~11：30 治校理念說明 2號候選人 

陳信文教授 11：30~11：50 詢答時間 

中午休息(11：5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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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00~13：30 治校理念說明 3號候選人 

余政杰教授 13：30~13：50 詢答時間 

休息(10 分鐘) 

4 
14：00~14：30 治校理念說明 4號候選人 

黃有評教授 14：30~14：50 詢答時間 

休息(10 分鐘) 

5 
15：00~15：30 治校理念說明 5號候選人 

任貽均教授 15：30~15：50 詢答時間 

休息(10 分鐘) 

6 
16：00~16：30 治校理念說明 6號候選人 

楊士萱教授 16：30~16：50 詢答時間 

休息(10分鐘) 

7 17：00~ 
綜合討論後進行 

投開票作業 
選出新任校長人選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會新任朱俊彰委員與校長候選人間有無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審

查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

應揭露事項及遴委會審議議決事項如下表： 

揭露事項 

(第 8條第 2項規定) 

遴委會審議議決事項 

(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應解除委員職務 

(第 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是否解除委員職 

務或迴避 

(第 9條第 2項規定)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 

 

二、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 
 

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即111

年6月3日-114年6月2日)，曾同時擔

任同一營利事業董事、獨立董事或

監察人  

○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即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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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3日-114年6月2日)，曾同時擔

任同一營利事業決策或執行業務之

職務 

五、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3年內(即111

年6月3日-114年6月2日)，曾同時任

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且曾有聘

僱或職務上直接隸屬關係  

 

○ 

六、其他經本會決議應揭露之職務、關

係或其他相關事項  

 
○ 

註：第 8 條第 3 項規定，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後至遴定校長人選前，候選人或遴委會委員

有前二項規定應揭露之事項，亦應向遴委會揭露；第 8 條第 4 項規定，遴委會委員與

候選人間有前二項所定應揭露情形以外之事項，得自行向遴委會揭露，亦均係提遴委

會議決是否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 

二、次依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 9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遴委會委員有

應解除職務之事由而未解除職務，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

之虞者，教育部得以書面送交本校轉請遴委會議決；候選人或遴委會委

員並得以書面舉出其原因及事實，向遴委會申請解除其委員職務。遴委

會議決解除職務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承上，朱俊彰委員已依上開規定填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十五任校長

遴選委員會委員告知書」(附件 3)，無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 

四、另，114 年 9 月 16 日再以電子郵件並檢附「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十五任

校長候選人應揭露事項義務及對遴委會委員適格性提出異議之權利說明」

1 份，告知本校 6 位校長候選人，前開遴委會委員異動，其與遴委會委員

間如有應揭露事項，應向遴委會揭露，截至 114 年 10 月 23 日前，前開

6 位校長候選人均未表示有需揭露事項或提出異議。 

決議：確認朱俊彰委員均無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 

提案二 

案由：有關遴選本校第十五任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聘任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七條第四款規定，「校內意向表達之行使：…

校內意向表達之行使，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就公告通過資

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進行同意、不同意之圈選，並不得委託他人行使。同

意票達出席投票人數三分之一或不同意票超過出席投票人數三分之二時

應即中止開票，且不公布票數結果。意向表達結果提供遴委會參考，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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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相關資料，提送遴委會進行遴選」。 

二、校內意向表達之行使於本校 114年 10月 7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校

務會議辦理竣事，其意向表達行使結果案據上開臨時校務會議紀錄載以， 

(一)由遴委會指派之選務小組委員會同開計票，不再另行推選監票代表。 

(二)出席投票人數共計 78人 (按：其中任貽均、楊士萱代表等 2人為迴

避當事人，自行迴避不參與討論與表決，於決議時不計入本案件之出

席投票人數)。 

(三)本次意向表達投票開票結果，1號候選人宋裕祺教授、2號候選人陳

信文教授、3 號候選人余政杰教授、4 號候選人黃有評教授、5 號候

選人任貽均教授、6號候選人楊士萱教授等 6位候選人，均通過同意

票門檻，提送校長遴選委員會進行後續遴選事宜。 

三、次依本校校長遴選作業細則第七條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略以，遴選校長

人選並報教育部聘任： 

(一)本會應於校內意向表達後召開會議，邀請已參加治校理念說明會之

校長候選人依治校理念說明會發表順序，至本會進行治校理念說明

與詢答，本會再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果，經充分討論後進行投

票選出新任校長人選(第五款第一目)。 

(二)投票方式如下(第五款第二目)： 

遴委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以無記名方式進行以下投票程序： 

1、第一輪投票，每位委員對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分別投票，以獲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一人，為校長當選人。 

2、第一輪投票結果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如有二人同票或

三人以上同票時，以下列方式進行第二輪或第三輪投票： 

(1)二人同票時：將候選人同列一張選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以獲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選人。如第二輪投票無人獲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時，就上開二位合格校長候選人，再次同

列一張選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進行第三輪投票，以獲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選人，以一次為限。 

(2)三人以上同票時：將候選人列在同一張選票進行第二輪投票，每

位委員至多圈選二人，選出獲同意票前二高票之候選人，再進行

第三輪投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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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校長當選人。如無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時，就同一

張選票依本（2）第三輪投票方式進行投票，以獲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者一人，為校長當選人。以一次為限。 

3、第一輪投票結果，如無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時，取獲同意票前

二高票之候選人，進行第二輪投票，將候選人再次列同一張選票，每

位委員圈選一人，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選人。如

無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時，將上開前二高票之候選人列同一張

選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進行第三輪投票，以一次為限，以獲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票之最高票者，為校長當選人。 

4、經以上規定投票後，如仍無法選定新任校長人選時，由遴委會重新公

開徵求校長候選人，原已合格校長候選人之資格不予保留。 

(三)為避免爭議，遴委會開始投票前，委員不得個別事先領取選票與投票

(第五款第三目)。 

(四)本會應於遴定新任校長後，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由本校報請教

育部聘任(第六款)。 

四、本會俟 6位校長候選人進行治校理念說明與詢答後，續依前開規定進行投

票選定校長人選(按第一輪選票顏色與意向表達行使相同，第二輪以後選

票統一為白色)。 

五、為利投開票作業之進行，請推選 2位委員擔任開票監票人員；另唱票、計

票由承辦單位之工作人員擔任。 

六、本次會議相關事項擬議如下，是否妥適，併請委員審議： 

(一)當選人名單確定後，將於遴委會會議後逕予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

區」周知，公告內容如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十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114 年 10 月 24 日

召開第 3 次會議，會中邀請已參加治校理念說明會之 6 位校長候

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及詢答，並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十

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7 條第 5 款第 2 目規定進行投

票決議，選定ＯＯＯ教授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十五任校長，後續

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二)本校「校長遴選專區」於新任校長就職後移除下架。 

七、檢附候選人相關資料 (附件 4)、「本校遴委會遴選校長人選方式(第七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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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款)」(附件 5)、「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1 份(附

件 6)。 

決議： 

一、修正遴選結果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公告內容如下： 

 

 

 

 

二、推選古委員源光及姚委員立德擔任開（計）票監票人員。 

三、本次會議全體委員 17人出席，以無記名方式投票，任貽均教授獲出席委

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任貽均教授當選為本校第十五任校長。 

四、遴選結果於遴委會會議後公告於本校網頁「校長遴選專區」，並依規定由

學校報教育部核定聘任，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有關遴委會第 3 次會議建議得公開事項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查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10 條規定：「校長遴選過

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參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予以公開者，不在此限。」；復查本校校長

遴選作業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

前，參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

法決議予以公開者，不在此限。」 

二、依上開規定，本次會議得公開建議事項，建議同本會第 2 次會議決議，涉

及投票案之投票票數、個人資料及本次會議附件不公開。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5 時 45 分。 

本校第十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業於 114 年 10 月 24 日召開第 3 次會

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選任○○○教授為

本校第十五任校長，並由本校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